


乙、本院委員質詢部分

（一）本院羅委員智強，就綠鬣蜥外來入侵種威脅本土生態及其擴散問題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

說明：

綠鬣蜥原產於中南美洲，然而近年隨著飼主的不當飼養及隨意棄養，加上南部地區氣候適宜且缺乏天敵，綠鬣蜥族群迅速在野外建立並大量繁衍，南台灣部分地區已因其大量繁殖而導致農作物損失，進一步影響農業生產與經濟發展。根據農業部林業署的估算，目前全台野外綠鬣蜥數量已超過20萬隻，並在屏東、高雄、台南、嘉義、雲林、彰化、台中及台東等地建立穩定族群，甚至出現向北擴散的趨勢。
根據統計，2019年全國捕捉綠鬣蜥8,068隻、2023年5萬7,738隻、2024年1到8月全國移除4萬6千多隻。目前中央、地方政府預計明年要移除12萬隻，如何整合中央與地方資源，提升移除效率，敬請貴院詳細說明未來相關政策規劃與執行進度，確保綠鬣蜥問題得以有效控制，減少對台灣本土生態與農業的長期影響。

（二）本院羅委員智強，針對移民署「新住民數位資訊e網」計畫推廣成效不足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

說明：

移民署推動的「新住民數位資訊e網」計畫，原意在提升新住民的數位學習能力與在地融入，但實際推行成效不彰。截至113年7月底，註冊會員僅12,961人，其中新住民8,333人，占全國約60萬外籍及陸籍配偶人口的1.39%，參與率遠低於預期，無法達成政策初衷。
計畫執行中存在多方面問題，包括宣傳力度不足，導致新住民對該平台的了解有限，且課程內容缺乏針對性與實用性，未能滿足其實際需求。此外，操作平台的語言選項不夠多元，缺乏個別化的學習輔導，導致部分新住民因操作門檻過高而無法有效利用資源。

移民署應加強平台推廣，透過多樣化的宣傳管道，如社群媒體、地方社區活動及與非政府組織合作，擴大新住民對「新住民數位資訊e網」的認知，並邀請新住民參與課程設計，使內容更加實用且符合需求。同時，提供多語言操作指引及一對一輔導機制，降低使用門檻，確保更多新住民能充分利用平台資源，進一步實現數位平權與在地融入的政策目標。

針對移民署「新住民數位資訊e網」計畫推廣成效不足，敬請貴院檢討、改善相關事宜並回覆。
（三）本院王委員鴻薇，就濟州航空於2024年12月29日在韓國務安國際機場發生空難後，我國交通部相關單位針對國籍航空公司使用同型號波音737-800型航空器之全面檢修狀況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

說明：

一、波音737-800於1998年投入民航服務，至2019年交付最後一架737-800後宣布停產。波音737-800自2006年至2024年，15起空難事故，共造成1084人罹難。媒體報導皆會提及，「又是波音737家族成員」，代表該型號之航空器，已經造成一定飛安疑慮。據資料顯示，目前國籍航空公司有中華航空公司使用波音737-800型航空器共10架，航線包含兩岸及亞洲多地區。交通部相關單位是否研究這15起空難事故之原因為何？歷次檢修之期程為何？

二、2024年12月29日，濟州航空自泰國曼谷飛韓國務安國際機場，降落時起落架無法放下，撞上圍欄外牆爆炸，機上181人僅2生還，179人罹難。多家媒體提及起落架系統運作故障，交通部是否就相關故障及損壞原因做進一步檢修？並針對該型號航空器規劃全面檢修？
（四）本院柯委員志恩，鑑於現行《全民健康保險扣取及繳納補充保險費辦法》，免扣取補充保費之規定。另《所得稅法》第十一條及《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》第二條有關「執行業務所得」之類別認定及「報酬按給付額扣取百分之十之規定」，多有不當。惟考量各行業從業者受薪給付模式不一，論件計酬、約定期程給付者所在多有，又出版業長期低薪、產業蕭條，致從業人員經濟負擔沉重。故建請行政院針對相關法規進行研議，考量各產業工會與支薪狀況之差異，檢討現行上開法規對各行業之規範是否妥適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

說明：

一、現行《全民健康保險扣取及繳納補充保險費辦法》明定「扣費義務人給付本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各類所得時，其單次給付金額達新臺幣二萬元者，應按規定之補充保險費率扣取補充保險費」又「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自行執業者、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而參加職業工會者之執行業務收入」。部分行業從業者，因其從事行業缺乏工會籌組之文化且單筆給付達新台幣二萬元，致不符本法所列免扣取補充保險費之事項。

二、出版業從業人員，包括企劃、文案、記者、編輯、筆譯、口譯、美編、設計等，礙於所得稅法規定，單筆收入只要超過兩萬元，撥款時公司就必須依法預扣百分之十所得稅，另外亦有二代健保之負擔，對於沒有加入工會之外包人員也必須扣繳此項金額，建請考量各產業支薪文化。

三、考量出版業交付稿費之特性，付款通常約定期程交付，此外，又須預先扣繳百分之十的執業所得。導致出版業從業人員於完稿後，實領可支配資金甚少，故特請行政院針對所得稅法所定執行業務者之類別，以及相關法規針對未加入工會者扣取補充保費之規定進行檢討。

四、出版業外包從業者依據現行《所得稅法》第十一條及《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》第二條明定，其所得屬「執行業務所得」，且「執行業務者之報酬按給付額扣取百分之十」。惟考量各行業從業者受薪給付模式不一，論件計酬、約定期程給付者所在多有，又出版業長期低薪、產業蕭條，致從業人員經濟負擔沉重。故建請行政院針對相關法規進行研議，考量各產業工會與支薪狀況之差異，檢討現行上開法規對各行業之規範是否妥適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



